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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228� � � � � � � � � �证券简称：景旺电子 公告编号：2025-060

债券代码：113669� � � � � � � �债券简称：景23转债

深圳市景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提示性公告

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权益变动方向 比例增加□ 比例减少√

权益变动前合计比例 62.96%

权益变动后合计比例 61.96%

本次变动是否违反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 否√

是否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 是□ 否√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信息

1.身份类别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身份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其他5%以上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合并口径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仅适用于无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2.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投资者身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深圳市景鸿永泰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9144030058917220XU

□ 不适用

智创投资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_____________

√不适用（注）

刘绍柏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_____________

√不适用

黄小芬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_____________

√不适用

注：信息披露义务人智创投资有限公司的公司编号为1702447

3.一致行动人信息

一致行动人名称 投资者身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卓军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_____________

√不适用

刘羽

□ 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_____________

√不适用

深圳市奕兆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 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91440300MACPABU58B

□ 不适用

二、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基本情况

深圳市景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6月23日收到控股股东深圳市景鸿永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智创投资

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暨董事刘绍柏先生、黄小芬女士（以下简称“一致行动人” ）出具的告知函，自2025年6月16日至2025年6月23日期

间，一致行动人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以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934.93万股；自2025年5月22日至2025年6月23日期间，公司可转

债累计转股283股，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比例被动稀释。 上述原因导致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由62.96%变为61.96%，权益变

动触及1%刻度线，具体情况如下：

投资者名称

变动前股数

（万股）

变动前比例

（%）

变动后股数

（万股）

变动后比例

（%）

权益变动方式

权益变动的

时间区间

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深圳市景鸿永

泰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

29,373.1122 31.42% 28,935.5322 30.95%

集中竞价√

大宗交易 □

其他：被动稀

释

2025/6/18-

2025/6/

23

智创投资有限

公司

29,373.1108 31.42% 28,905.6408 30.92%

集中竞价√

大宗交易□

其他：被动稀

释

2025/6/16-

2025/6/

20

刘绍柏 63.8405 0.07% 47.8805 0.05%

集中竞价√

大宗交易□

其他：被动稀

释

2025/6/18-

2025/6/

18

黄小芬 55.7140 0.06% 41.7940 0.04%

集中竞价√

大宗交易□

其他：被动稀

释

2025/6/18-

2025/6/

18

合计 58,865.7775 62.96% 57,930.8475 61.96% -- --

注：1.上表所涉数据的尾数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2.�权益变动方式“其他：被动稀释”是指因公司可转债转股导致公司总股本增加，持股比例被动稀释的情形。

三、其他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

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2.本次权益变动为信息披露义务人履行此前披露的减持股份计划，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22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的相关公告。 本次权益变动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一致。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减持计划尚未执行完毕。 在减持期间内，公司将继续督促相关方严格遵守上述有关规定

及承诺，合规减持，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深圳市景旺电子股份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24日

股票代码：600387� � � � � � � � �股票简称：退市海越 公告编号：2025-052

海越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份回购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5年6月14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2025年6月16日一2025年7月4日

预计回购金额 3,000万元（含）一5,000万元（含）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累计已回购股数 555.05万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1.19%

累计已回购金额 478.35万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0.83元/股一0.88元/股

1、海越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在退市整理期已交易6个交易日，退市整理期剩余9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在退

市整理期届满后，将停止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市场交易。 敬请投资者审慎投资、注意风险。

2、因回购金额有限，可能短期内即达到回购上限：公司本次回购金额不低于人民币3,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

（含），具体回购资金总额以回购完毕或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资金总额为准。 公司回购金额有限，存在短期内完成回购的情形，请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3、 存在因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价格上限而导致本次回购计划无法顺利实施的风险： 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2.00元/股

（含），不高于董事会通过回购股份决议前3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150%。 在回购实施期限内，存在因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价

格上限而导致本次回购计划无法顺利实施的风险。

4、公司短期内预计无法满足重新上市条件，且暂无此计划。

5、公司股票在退市整理期届满后，将停止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市场交易。 公司股票进入退市整理期的起始日为2025年6月16日，预计

最后交易日期为2025年7月4日。退市整理期首个交易日无价格涨跌幅限制。公司股票在退市整理期届满后的5个交易日内由上海证券交

易所予以摘牌，公司股票终止上市。

6、经询证，公司前10大股东中，控股股东铜川汇能鑫能源有限公司承诺在回购期间、未来6个月不减持公司股份；其余股东不排除在

回购期间、未来6个月存在减持计划的情形。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海越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6月13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同意公司通过集中竞价方式以自有资金进行股份回购，并在未来适宜时

机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且公司股票复牌后起至退市整理期结束

之日（预计为2025年6月16日至2025年7月4日），本次回购金额下限人民币3,000万元（含）,回购金额上限人民币5,000万元（含），本

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2.00元/股（含）。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6月18日披露的《海越能源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

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5-046）。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本次股份回购安排，在退市整理期内，公司将于每个交易日收盘后披露当日回购事项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本次股份回购达到总

股本1%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5年6月23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555.05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19%。 购买的最高价为0.88

元/股、最低价为0.83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478.35万元。 上述回购股份进展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

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 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海越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六月二十四日

山东信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特别提示

山东信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信通电子”或

“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

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上

市审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

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５

〕

９５４

号）。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并于

２０２５

年

６

月

２４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具体内容如下：

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

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５

年

６

月

２４

日（

Ｔ＋２

日）日终有

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

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

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人 （主承销商）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或“保荐人（主

承销商）”）包销。

２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

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发

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

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３

、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

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４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

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

日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

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

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

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５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

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根据《山东信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主板上市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于

２０２５

年

６

月

２３

日（

Ｔ＋１

日）上午在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西路上步工业

区

２０３

栋

２０２

室主持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网上发

行摇号中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

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

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４

”位数

１１６５

，

６１６５

末“

５

”位数

０８４４６

，

５８４４６

，

６２００３

末“

６

”位数

７８９４３３

，

１８９４３３

，

３８９４３３

，

５８９４３３

，

９８９４３３

，

０１０６６５

，

５１０６６５

末“

７

”位数

０９２１０５４

，

５９２１０５４

，

６０１４４０５

末“

８

”位数

９６２１５１７７

，

１６２１５１７７

，

３６２１５１７７

，

５６２１５１７７

，

７６２１５１７７

，

５０７０１９０９

，

１０７０１９０９

，

３０７０１９０９

，

７０７０１９０９

，

９０７０１９０９

末“

９

”位数

１３０２３１７０８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

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 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４９

，

９２０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５００

股信通电子

Ａ

股股票。

发行人：山东信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５

年

６

月

２４

日

山东信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特别提示

山东信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通电子”、“发

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并在主板

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

下简称“深交所”）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获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５

〕

９５４

号）。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

（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

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招商证券”或“保荐人（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

股份数量为

３

，

９００．００

万股。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１６．４２

元

／

股。

本次发行的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７８０．００

万股， 占发

行数量的

２０．００％

。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本次发行的参与战略配售的

投资者由信通电子员工战配资管计划和其他参与战略配售

的投资者组成，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最终获配数量为

７８０．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２０．００％

。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

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为招商资管信通电子员工参与主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以下简称“信通电子员工战配资管计划”）。 根据最终确

定的发行价格，信通电子员工战配资管计划最终战略配售股

份数量为

３８０．６３３３

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９．７６％

。 其他参

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

３９９．３６６７

万

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０．２４％

。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与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相同，

本次发行战略配售无需向网下发行进行回拨。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８７２．００

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６０．００％

；网上初

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２４８．００

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

数量的

４０．００％

。

根据 《山东信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主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

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８

，

４２４．５０７５３

倍，高于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扣除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４０．００％

（向上取

整至

５００

股的整数倍，即

１

，

２４８．００

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

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６２４．００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

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的

２０．０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２

，

４９６．００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的

８０．００％

。 回

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最终中签率为

０．０２３７４０２６０１％

，有效

申购倍数为

４

，

２１２．２５３７７

倍。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和缴款环节， 并于

２０２５

年

６

月

２４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

、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于

２０２５

年

６

月

２４

日（

Ｔ＋

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配售数量，及时

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未在规定时间内

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

无效。 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全

部无效。 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

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如同

日获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并按照规范填写

备注。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人（主承

销商）包销。

２

、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

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

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

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１０％

（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

股票中，

９０％

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

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

６

个月， 限售期自

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

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

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战略配售方面，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

产管理计划获配股票限售期为

１２

个月，其他参与战略配售的

投资者获配股票限售期为

１８

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

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限售期届满后，参与战

略配售的投资者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深交

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３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

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发

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

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

、提供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申购或

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的，

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人（主承销商）将违约

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下投资者或其管理的配售对

象在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

配售对象被采取不得参与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列入限制名

单期间，该配售对象不得参与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

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 网下投资者被采取不得参与网下

询价和配售业务、列入限制名单期间，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

均不得参与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

配售业务。

５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

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

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

３８０．６３３３

万股，约占本次发行股份数量的

９．７６％

；其他参与战略配售的

投资者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

３９９．３６６７

万股， 约占本次发

行股份数量的

１０．２４％

。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７８０．００

万股， 占本次发行

数量的

２０．００％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本次发行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为

７８０．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２０．００％

。 本次发行

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与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相同，本次发行战略

配售无需向网下发行进行回拨。

截至

２０２５

年

６

月

１７

日（

Ｔ－３

日），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已

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 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终获配股数对

应金额的多余款项，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在

２０２５

年

６

月

２６

日

（

Ｔ＋４

日）之前，依据缴款原路径退回。

根据发行人与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签署的《战略配售

协议》中的相关约定，确定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参与战略配售的

投资者名称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

类型

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

（月）

１

招商资管信通电

子员工参与主板

战略配售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

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

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

管理计划

３

，

８０６

，

３３３ ６２

，

４９９

，

９８７．８６ １２

２

电投绿色战略投

资基金（天津）合

伙企业（有限合

伙）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

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

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

下属企业

１

，

９９６

，

８３４ ３２

，

７８８

，

０１４．２８ １８

３

广州工控资本管

理有限公司

１

，

９９６

，

８３３ ３２

，

７８７

，

９９７．８６ １８

合计

７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１２８

，

０７６

，

０００．００ －

注：

１

、战略配售股份分配过程中形成的

１

股尾差，根据缴款时间分配给最

早缴款的投资者；

２

、 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

计算。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 〔第

２２８

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证监会令 〔第

２０５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

实施细则（

２０２５

年修订）》（深证上〔

２０２５

〕

２６７

号）、《深圳市场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实施细则 （

２０２３

年修订）》（深证上

〔

２０２５

〕

２２４

号）、《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实施细

则》（深证上 〔

２０１８

〕

２７９

号）、《首次公开发行证券承销业务规

则》（中证协发 〔

２０２３

〕

１８

号）、《首次公开发行证券网下投资者

管理规则》（中证协发 〔

２０２５

〕

５７

号）、《首次公开发行证券网下

投资者分类评价和管理指引》（中证协发〔

２０２４

〕

２７７

号）等相关

规定，保荐人（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

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

效申购结果，保荐人（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２０２５

年

６

月

２０

日 （

Ｔ

日）结

束。 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披露的

５０９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７

，

０５８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

了网下申购，网下有效申购数量

６

，

１９３

，

５６０

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山东信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主板上市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以下简称 “《初步询价及

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发行人和

保荐人（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各类网

下投资者有效申购及初步配售结果如下表：

配售对象

类型

有效申购股

数（万股）

占网下有效申购

数量比例

初步配售股

数（股）

占网下最终发

行量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配

售比例

Ａ

类投资者

４

，

２４２

，

８７０ ６８．５０４５％ ４

，

４１７

，

２１８ ７０．７８８８％ ０．０１０４１１４０％

Ｂ

类投资者

１

，

９５０

，

６９０ ３１．４９５５％ １

，

８２２

，

７８２ ２９．２１１２％ ０．００９３５０７６％

合计

６

，

１９３

，

５６０ １００．００％ ６

，

２４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注：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

造成。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 《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中公布的配售原则，本次配售未产生余股。 最终各配售对象

获配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三、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

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

式如下：

保荐人（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华一路

１１１

号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０８４０８２２

、

０１０－６０８４０８２４

、

０１０－６０８４０８２５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山东信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５

年

６

月

２４

日

保荐人（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代码：601939� � � � � � � � �股票简称：建设银行 公告编号：临2025-037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特定对象

发行A股股票发行情况的提示性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以下简称本

次发行）发行总结及相关文件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通过，本行将依据相关规定尽快办

理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登记托管事宜。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及相关发行

文件已于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查阅。

特此公告。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3日

股票代码：601939� � � � � � � � �股票简称：建设银行 公告编号：临2025-038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5〕1305号）同意，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本行）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11,589,403,973股A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每股发

行价格为人民币9.06元， 共计募集资金人民币105,000,000,000元， 扣除各项发行费用

（不含增值税）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04,968,973,850.49元。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前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验证，并出

具了《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实收情况验资报告》

（安永华明（2025）验字第70008881_A02号）。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和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

为规范本行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根据《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相关法规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募集资金存储及使用管理办法（2025年修订）》的规定，就本次发行，本行已于2025年

6月23日在北京与本次发行的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国

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以下简称 《监管协

议》），上述《监管协议》内容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截至2025年6月23日，本行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和存储情况如下：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存储金额（人民币元） 用途

中国建设银行

总行

010860001156273099008000154 104,999,574,056.60

补充核心

一级资本

注：上述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金额与募集资金净额的差额为尚未支付的部分发行费用。

三、《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行与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签订的《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1、本行已开设专户，该专户仅用于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

用，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者用作其他用途。

2、 联席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本行募集资金

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3、本行按月（每月15日前）向联席保荐机构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账户对账单。

4、本行1次或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

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的20%的， 本行应当及时以传真或邮件方式通知联席保荐机

构，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5、联席保荐机构发现本行未按约定履行《监管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

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书面报告。

6、《监管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

或合同专用章之日起生效，至账户资金（含现金管理产品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联席保荐

机构督导期结束或专户依法销户（以孰早为准）后失效。

7、如果《监管协议》任何一方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监管协议》项下的任何规定而给

其他方造成损失，违约方应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并赔偿守约方因此而遭受的所有损

失和费用。

8、《监管协议》项下所产生的或与《监管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首先应在争议各方之

间协商解决。如果协商解决不成，争议各方应提交位于北京的北京仲裁委员会，并按其提交

仲裁时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最终裁决。

特此公告。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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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优先股强制转股价格的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优先股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优先

股募集说明书》）的相关条款，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于2017年12

月非公开发行的境内优先股（以下简称“建行优1” ，代码“360030” ）含强制转股条款，初

始强制转股价格为审议通过“建行优1” 发行方案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二十个交易日本

行A股普通股股票交易均价，即每股人民币5.20元。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5〕1305号）同意，本行于2025年6月23日向特定对象发

行11,589,403,973股A股股票，并于同日披露了发行情况报告书等相关公告。

根据《优先股募集说明书》相关条款规定：自本行董事会通过“建行优1” 发行方案之

日起，当本行A股普通股发生送红股、转增股本、低于市价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行发行的

带有可转为普通股条款的融资工具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等情况时，本行将按上述条

件出现的先后顺序，依次对强制转股价格进行累积调整，但不因本行派发普通股现金股利

的行为而进行调整。

具体调整方法如下：

送红股或转增股本：P1=P0×N/(N+n)；

A股低于市价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N+k)/(N+n)；k=n×A/M。

其中：P0为调整前有效的强制转股价格，N为该次A股普通股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

新股或配股前本行普通股总股本数，n为该次A股普通股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

股的新增股份数量，A为该次A股增发新股价格或配股价格，M为该次A股增发新股或配股

的公告日（指已生效且不可撤销的增发或配股条款的公告） 前一交易日A股普通股收盘

价，P1为调整后有效的强制转股价格。

根据上述强制转股价格调整公式，“建行优1” 强制转股价格由5.20元/股调整为5.19元

/股。

特此公告。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23日


